第三部分 采购需求

一、采购内容及数量

	序号
	项目内容
	服务期限
	综合服务费
	备注

	1
	温大发展公司引入场馆设施设备管理与操作服务商
	暂定3年
	1.8万元/年
	暂定三年（合同签订后至2026年08月31日）。（因温州大学关于后勤服务需每年度招标一次，如采购人在上述服务期间某一年度未中标，则本项目无法继续履行，本项目合作终止，供应商须无条件退出）。


二、商务要求（技术要求里另有注明的以技术要求为准）

	▲履约保证金
	乙方应在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缴纳履约保证金人民币壹万元（10000元），乙方未缴纳履约保证金的，不得在相应场地开展有偿服务工作，但应确保甲方委托事项顺利开展。

	▲支付方式
	综合服务费按期4次支付，第一期：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第二期2024年1月1日到2024年12月31日；第三期2025年1月1日到2025年12月31日；第四期2026年1月1日到2026年8月31日。

支付时间：第一期综合服务费支付时间为合同签订之日，第二、三、四期综合服务费乙方在每年的1月1日前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综合服务费。

	▲服务期限
	暂定三年（合同签订后至2026年08月31日）。（因温州大学关于后勤服务需每年度招标一次，如采购人在上述服务期间某一年度未中标，则本项目无法继续履行，本项目合作终止，供应商须无条件退出）。

	▲服务地点
	温州大学发展有限公司指定地点（场馆：温州大学大学生活动中心育英大礼堂、温州大学南校区音乐厅、温州大学北校区信息楼学术报告厅）。

	▲服务范围
	做好为学校及部门提供演艺、会务等服务工作，做好日常管理工作和安全工作，但不包含场馆自主经营权。


服务要求

1.供应商主要管理任务：全面负责大学生活动中心育英大礼堂、温州大学南校区音乐厅、北校区信息楼学术报告厅等场馆管理工作及管理权，组织管理团队和服务人员，确保学校指派的各种演艺、会务等活动，确保学校各种会议、演艺的正常开展；可以经营场馆内校方现有设备满足不了演艺、会务需求之外的演艺策划、舞美、广告图文设计制作、庆典用品、摄影摄像、音响灯光租借等文化传媒服务，同时不可拒绝外来单位符合要求的自带设备，但不包含场馆出租权，场馆所有场次活动安排承接都按校办或校办同意的部门指派任务单执行。

2.人员配备要求：供应商必须基础配备5人，分别是：负责人1名、剧场管理员1名、内勤接待1名、音响师1名应具备二级舞美音响师资质以上、灯光师1名应具备二级舞美灯光师资质以上、其它如再需的人员供应商根据本项目的情况自行添置。

四、服务方案要求：

1.供应商应做好温州大学南校区音乐厅、北校区信息楼学术报告厅、大学生活动中心育英大礼堂的管理与服务工作，具备三处场所内现有的多媒体设施设备、舞台灯光、音响、LED屏幕、舞台机械等设施设备的控制、管理及运作工作的能力，确保设施、设备正常使用。

2.供应商应确保温州大学及部门派发的各类会议和师生文娱活动任务需要，提供相应的管理服务，不得向学校及部门收取任何场地使用费用，不得拒绝其他公司应学校需求的设备入场。

3.供应商须自行承担运营风险，缴纳各类税金，自行全额承担各场馆自备工作人员的工资，自负盈亏。

4.供应商不得经营与温州大学已经招标或发包的经营内容，一经发现，采购人可提前终止协议书。

5.供应商必须承诺诚信运营，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及学校的规章制度，如发生有违诚信或损坏采购人名誉的事项，采购人有权在经证实的情况下终止供应商的日常经营活动，因此发生的责任均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6.供应商不得擅自转租、出让给他人，如有违反，采购人有机终止合同，并没收履约保证金。

7.供应商必须保证依法经营、依法纳税，如有违章与违法行为，供应商负全部责任，与采购人无关。

五、其他情况及要求：

供应商须遵守学校场馆管理办法及学校有关规定，接受采购人管理人员的日常监督，未经温州大学办公室批准不得接待外来团队使用学校场馆。

六、其他

1.标“▲且加下划线”的有关技术和商务要求为实质性条款，响应方必须做出实质性响应，否则视为无效响应文件。除此之外其余的指标、服务要求以及合同条款可在磋商现场，根据磋商小组与供应商的磋商进行变动。

